
行政執行處執行命令電子公文送達收受實施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

署執行命令電子公文送

達收受實施要點 

行政執行處執行命令電

子公文送達收受實施要

點 

為配合組織調整，行政執

行處已改為分署，爰修正

本要點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實施行政執行命令

以電子公文方式送達

及收受，減少用紙、

郵資，增進行政效

能，以達即收即扣之

行政目的，特訂定本

要點。 

一、為實施行政執行命令

以電子公文方式送達

及收受，減少用紙、

郵資，增進行政效

能，以達即收即扣之

行政目的，特訂定本

要點。 

本要點未修正。 

二、本要點所稱電子公文

之種類、送達對象及

流程如下： 

（一）種類：法務部行政

執行署各分署（以

下簡稱分署）之行

政執行命令。 

（二）送達對象：金融機

構。 

（三）流程：指實施電子

公文送達至金融

機構收受辦理。 

二、本要點所稱電子公文

之種類、送達對象及

流程如下： 

（一）種類：行政執行處

之行政執行命令。 

（二）送達對象：金融機

構。 

（三）流程：指實施電子

公文送達至金融

機構收受辦理。 

為配合組織調整，將「行

政執行處」修正為「法務

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以

下簡稱分署）」。 

三、分署以電子公文送達

執行命令者，應與金

融機構簽訂行政執行

命令電子公文送達收

受同意書（如附件），

依本要點規定實施。 

三、行政執行處以電子公

文送達執行命令者，

應與金融機構簽訂行

政執行命令電子公文

送達收受同意書（如

附件），依本要點規

定實施。 

配合組織調整，「行政執

行處」修正為「分署」。 

四、電子公文之收文時

間，除當事人另有約

定或行政機關另有

四、電子公文之收文時

間，除當事人另有約

定或行政機關另有

本要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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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者外，依電子簽

章法第七條第二項

規定之時間為收文

時間。 

公告者外，依電子簽

章法第七條第二項

規定之時間為收文

時間。 

五、執行命令電子公文之

主旨應不顯示義務人

之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以減少公文傳遞

中洩漏執行命令或個

人資料之風險。 

五、執行命令電子公文之

主旨應不顯示義務人

之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以減少公文傳遞

中洩漏執行命令或個

人資料之風險。 

本要點未修正。 

六、特殊或緊急事件之處

理方式： 

（一）分署遇特殊或緊急

案件，得不以電子

公文方式送達執行

命令。如須金融機

構於非上班時間立

即處理者，應個別

通知金融機構，以

適當之方式辦理。 

（二）分署無法以電子公

文方式送達執行命

令時，應改以紙本

方式送達文書。 

六、特殊或緊急事件之處

理方式： 

（一）行政執行處遇特殊

或緊急案件，得不

以電子公文方式送

達執行命令。如須

金融機構於非上班

時間立即處理者，

應個別通知金融機

構，以適當之方式

辦理。 

（二）行政執行處無法以

電子公文方式送達

執行命令時，應改

以紙本方式送達文

書。 

配合組織調整，「行政執

行處」修正為「分署」。 

 

 


